
附件 2： 

提交学位论文盲审相关要求 

2020年夏季提交学位论文盲审要求如下： 

1、导师指导要求 

论文盲审前首先要征得指导教师同意，并需要指导教师在系统中指导。由于

国科大学科群审核力度加大，请导师们在系统中从以下两方面认真填写综合评价

（限 1200 字）： 

（1）对论文的学术评语（论文选题意义；对文献资料掌握程度；所用资料、实

验结果和计算数据的可靠性；论文的创造性成果；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新见解及应用价值；写作规范化、逻辑性；论文的不足之

处等）。此项是审核重点，请导师必须按照要求填写。 

（2）对申请人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外语水平、科研能力或行业实践的能力

及学风的综合评价等。 

按照国科大的要求，研究生部不能在系统里代为导师操作。 

2、盲审论文要求 

（1）系统上传的盲审版论文以论文题目命名。 

（2）盲审版封皮隐去个人和导师信息，内容要隐去致谢和简历部分；论文全文

不能出现学生本人及导师的姓名等相关信息。 

（3）系统不识别特殊符号，故文件名里面如果有特殊符号(比如 El Nino 顶上的

波浪号)，请做修改，以免上传无效。 

3．盲审意见回复 

（1）如果盲审专家意见为“修改后答辩”，请研究生对论文做相应的修改时选

择修订模式，修改完成后将 “修订版本论文”及“对盲审专家意见的回复”发

送给研究生部老师。 

（2）由于教育部和国科大对学位论文审核力度加大，请对所有盲审专家意见进

行回复并在学位论文中完成相关修改。此外，需详细完成《盲审评阅回复备案表》

（在所主页—研究生教育—下载区下载），导师签字后在答辩前交研究生部，以

便国科大学科群学位委员会审核。 

4.其它 

（1）盲审可以提供需要回避的盲审评阅专家，原则上不能超过 3位。不可以提

供盲审评阅专家名单。 

（2）在论文盲审未通过期间不允许确定答辩时间、地点和提供答辩电子海报。 

 


